
文字解读：关于调整

《淄博高新区管委会2021年度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根据《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淄博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实施动态管理的要求，对淄博高新区管委会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调整，现解读如下：

一、调整背景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根据重大行政决策有关制度规定，结合我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程序履行情况，将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或实施条件不成熟等导致不能实施的决策事项调整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二、主要内容
《调整通知》由正文、附件组成，附件以表格形式公示了调整后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正文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明确了调整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决策事项。将“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调整出2021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第二部分，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列入目录的事项承办单位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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